
子計畫 6-2 

【客語(海陸腔)教學人員教學專業培訓-回流課程】 
一、依據： 

(一)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7年 3月 6日臺教國署國字第 1070001409B

號令發布之《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推動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本土教育

補助要點》辦理。 

(二)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2年 2月 10日臺教國署國字第 1120017297

號函辦理。 

二、目的: 

(一)透過本土語文（客語文）教學師資回流研習活動，提升本市本土語文（客

語文）教學教師教學知能。 

(二)提高本土語文（客語文）教學品質，並鼓勵全民學習，落實本土語言文

化傳承的任務。 

三、指導單位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

四、主辦單位：嘉義市政府 

五、承辦單位：嘉義市育人國民小學 

六、執行內容: 

(一) 遇颱風天停課必須參加補課，補課時間由承辦單位安排，未能參加補

課者不發給證書，學員不得異議。 

(二) 實施對象/預估人數: 嘉義市公私立國民小學現職客語教師及現職教學

支援工作人員(含合格教師，代理、代課教師及教支人員)，約30人。 

(三) 報名資格: 本市擔任本土語文課程教學之現職教師、持有本市教學支

援工作人員認證合格證書或持有91年教育部客語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證書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(四) 報名方式:  

1. 現職教師請逕上教師在職進修網報名。 

2. 教學支援人員於114年6月30日(星期五)前傳真(05-2856518)或逕送育

人國小教務處。(報名表如附件二)，並於首次上課日攜帶證明文件正

本，查驗後歸還。 
序
次 

項目 收存證件 備註 

1 認證報名表（貼上二吋照片） 正本  
2 客語教學支援人員認書 影本 
3 身份證 影本 
        以上資料影本部分請事先以 A4規格影印好，依序裝訂 



(五) 辦理地點: 嘉義市育人國民小學(食育教室) 

(六) 課程內容： 

時間 活動內容 活動地點 教師 

114/7/16 

(上午場) 

【讀寫全攻略】閱讀理解與寫作策略的實

作～以繪本教學為例 
食育教室 范姜淑雲老師 

114/7/16 

(上午場) 

【網路資源輕鬆 GO】線上資源的教與學

～以 AI教學為例 
食育教室 范姜淑雲老師 

114/7/17 

(上午場) 
【文化桃花源】多元文化融入本土語教學 食育教室 范姜淑雲老師 

114/7/17 

(下午場) 

【聽說一把罩】聽、說教學的策略及實作

～以桌遊融入為例 
食育教室 范姜淑雲老師 

114/7/18 

(上午場) 
班級經營與輔導 食育教室 呂秀英主任 

114/7/18 

(下午場) 
客家文學家作品賞析與實作 食育教室 呂秀英主任 

七、預期成果：透過研習進修、實作分享與經驗交流增進教師本土語言教學專

業知能成長。 

八、課程管考及獎勵機制:承辦本活動相關人員，依嘉義市教育專業人員獎勵

準則敘獎。 

九、本計畫檢陳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審查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十、經費來源：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本市推動本土教育整體推動方

案計畫經費項下支應。 

  



附件一 

 

【客語文(海陸腔)教學人員回流研習課程表】 

預定日期 
7/16 

（星期三） 

7/17 

（星期四） 

7/18 

（星期五） 

9:00~ 

12:00 

【讀寫全攻略】 

閱讀理解與寫作策略的實作

～以繪本教學為例 

【本土專門課程 3小時】 

【文化桃花源】多元文化融

入本土語教學 

【本土專門課程3小時】 

班級經營與輔導 

【教育專業課程3小時】 

范姜淑雲老師 范姜淑雲老師 呂秀英主任 

12:00~ 

13:30 
午餐及午休 

13:30~ 

16:30 

【網路資源輕鬆 GO】線上

資源的教與學～以 AI教學

為例 

【本土專門課程3小時】 

【聽說一把罩】聽、說教學

的策略及實作～以桌遊融入

為例 

【本土專門課程3小時】 

客家文學家作品賞析與實

作 

【本土專門課程3小時】 

范姜淑雲老師 范姜淑雲老師 呂秀英主任 

 

 

 

 

 

 



附件二 

嘉義市113學年度國民中小學本土語文教學支援工作人員回流研習報名表 

 
序號：             認證類別：客家語(海陸腔)       填表日期：   年   月   

日 

姓名  性別  

出生年月日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身分證字號  

聯絡電話 

（公） 
 
（宅） 
 
（手機） 

教師證 

有 

(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） 

無 

通訊住址  

現職  
 服兵役情形 □已退伍□免服兵役 

最高學歷 
                 學校    

                 科系 
畢業年月  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

用餐    □葷   □素 

報

名 

資 

格 

□持有本市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認證合格證書。 

 

□持有91年教育部客語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證書。 

黏 

貼 

照 

片 

處 

切結人簽章 

 

切

結

書 

1.應恪遵「國民教育法」、教育部訂頒「國民中小學教學支援工作人員進用辦法」，

以及相關法令等規定，否則，自願無條件放棄錄取資格，絕無異議。 

2.本人確無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各款及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三十一、三十三條

規定限制進用之情事，否則，應無條件放棄錄取資格；如已經聘任授課者，亦應

無條件解聘。 

3.本人繳驗證件或影印本如有不實者，自負法律責任。 

4.如本人如有上述原因，被取消錄取資格或應解聘者，願自負其責，決無異議，

並放棄先訴抗辯權。  

審查結果： □合格     □不合格 審查單位核章： 

 

本報名表請於114年6月30日(星期一)前傳真（05-2856518）或逕送至育人

國小教務處。 


